
证券代码：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7-43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玛顿”或“公司”、“甲方”）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全资

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控股子公司上海亚玛顿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亚玛顿”）100%的股权转让给徐州信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徐州信诺”或“乙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55,707.38 元，本次转让完成

后，公司不再持有上海亚玛顿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交易

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不存在为上海亚玛顿提供任何担保、委托其理财等情况，上海亚玛顿也

未有任何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徐州信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徐州市云龙区大郭庄街道办事处服务中心 352 室  

法定代表人：费万群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MA1MDFB6XE 

经营范围：新能源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与技术咨询；发电项目开发

与运营管理；合同能源管理；物联网软件的技术研发、销售；企业管理信

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或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自然人费万群、马志跃各持有 50%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亚玛顿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崇明县三星镇宏海公路 4588 号 4 号楼 134-4 室（上海三星

经济小区） 

法定代表人：林金锡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H6Y9L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太阳能发电，电力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监理服务，企业管理，商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太

阳能光伏设备、环保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玻璃制品的销售，从事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亚玛顿总资产 4,618,567.71 元，总负债

4,362,860.33 元，净资产 255,707.38 元，营业收入 4,994,290.33 元，营业利润

353,559.9 元，净利润 255,707.38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将其持有上海亚玛顿的股权 5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其

中实收资本 0 万元）以乙方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即人民币

255,707.38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2、乙方付给甲方 255,707.38 元股权转让款以购买甲方在上海亚玛顿的上述 



500万元股权。 

3、甲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不再享有以上股份在上海亚玛顿的权益，亦不

承担义务，以上股份在上海亚玛顿的权利义务由乙方承继（其中甲方未缴付的注

册资本余额 500万元由乙方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缴足）。 

4、本协议一式三份，一份交公司登记机关，另二分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是公司以上海亚玛顿截止至 2016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

即人民币 255,707.38 元的价格转让给徐州信诺。公司与交易对方发生的该项交易，

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 

六、涉及本次股份收购的其它安排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宁波保税区亚玛顿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0.1%股权的议案》，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亚玛顿新能源有限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 40 万元人民币收购宁波保税区弘

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宁波保税区亚玛顿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0.1%股

权。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宁波保税区亚玛顿新能

源投资合伙企业 0.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65）。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上海亚玛顿将其持有宁波保税区亚玛顿新能源投资

合伙企业 0.1%股权以人民币 40 万元转让给江苏亚玛顿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变更为：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波亚玛顿 99.9%

股权，江苏亚玛顿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宁波亚玛顿 0.1%股权。同时，宁波亚

玛顿仍为公司及子公司直接控制。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亚玛顿是公司当初为了电站项目而专门成立的电站运维公司，但在实际

运维操作中发现，由于公司许多的电站项目分处各地，且相距甚远，电站运维成

本过高。在综合考虑投资运行成本后，公司决定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处置该项业

务，以降低公司运行成本，促进企业良性健康发展。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